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   學年度學生宿舍互換宿舍(寢)申請表 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 1 姓名 學號 系級 性別 
原宿舍/寢室

/床位 
欲換入宿舍
/寢室/床位 

      

申請人 2 姓名 學號 系級 性別 
原宿舍/寢室

/床位 
欲換入宿舍
/寢室/床位 

      

茲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因申請互換寢室床位，敬請惠予核准。 

注意事項： 

1.換舍(寢)每人每學年度(含暑期)，合計限申請 1次。 

2.住宿費退、補費用依學生宿舍管理要點辦理；補繳費用完成後，始能辦理進住。 

3.寢室電費(公館校區研究生宿舍含瓦斯費)請自行與室友結算。 

4.換寢成功將以 E-mail 通知(住宿申請系統所留之 E-mail)。 

5.搬遷進住期間僅受理收件，俟搬遷進住期間結束再統一作業。 

6.學士班新、舊生床位不能互換；學士班與碩博士班床位亦不能互換。 

申請人 1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

申請人 2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審核(請勿填寫) 

經辦人簽章：    

 


